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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，被处罚人可以到我大队领取行
政 处 罚 决 定 书 ，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。 请 按 处 罚 决 定 书 编 号 在
2023 年 09 月 18 日之日起 15 日内到交管 12123 手机 APP、支付
宝市民中心、河北省内工商银行、邮政储蓄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农
村商业银行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的，每日按规定罚款额的
3%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罚款本数。

被处罚人不服处罚决定的，可在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之
日起或公告期满后六十日内依法向迁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向迁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特此公告
联系电话：0315-7622242

迁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
2023年 9月 20日

迁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
（2023 年第 2 号）

关于对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送
达处罚决定的公告

谷宏斌：
你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后被依法查获，无正当理由逾期

未接受处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九十
一条第一款第一种行为的规定，我大队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
决定，现予公告送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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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献县人民法院审
理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
活动案件。

去年 1 月份，通过被告
人李某某介绍，被告人曲某
某、刘某某、张某某将自己
名下的银行卡提供给他人
进 行 支 付 结 算 。 3 人 名 下
的 银 行 卡 分 别 涉 及 6 起 、7
起和 3 起电信网络诈骗案，

并分别获利 4600 元、4000 元
和 6000 元 。 法 院 认 为 ，四
被告人在明知他人可能实
施犯罪的情况下，为其提供
支付结算帮助，情节严重，
应予惩处。鉴于四被告人
有自首、认罪认罚情节，从
轻处罚。四被告人均被判
处拘役，违法所得被依法予
以追缴。 孟翔 韩新邦

献县法院审理一起“帮信”案

公告

河北法制报讯 （薛蛟）日前，
磁县公安局接某企业报警称，该企
业内运往外地的焦炭被盗，数量较
多。接警后，磁县公安局高度重视，
立即成立专案组，对案件开展侦查
工作。

专 案 组 经 大 量 工 作 ，认 为 7 辆
货车有“蹊跷”，并依据 7 辆货车的
过磅信息，确定嫌疑人的身份。在
掌握了涉案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后，
专案组民警立即开展抓捕行动，并
于 9 月 18 日将陈某、贺某、李某、张
某、暴某、贾某奇、贾某民等 7 名犯
罪嫌疑人抓获归案。

经讯问，犯罪嫌疑人陈某、贺某
等人如实交代了在货车底部改装多
个“水箱”，在为企业运送焦炭途中，
偷偷将车上的焦炭卸下一部分，并
往水箱加入偷卸焦炭约同等重量的
水，从而盗窃企业焦炭的作案事实。

目前，犯罪嫌疑人陈某、贺某等
7 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，案件正
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
河北法制报讯 （孟艳
青）作为一名文明守法的司
机，路上遇到交警设卡查车
肯定会积极配合。然而，有
个别司机因违法而“做贼心
虚”，路遇交警企图闯卡逃
避检查。

9 月 11 日 22 时 26 分 ，
邯 郸 市 交 巡 警 支 队 临 漳 县
大 队 民 警 在 丛 峰 线 开 展 酒
醉驾查处统一行动，在例行
检查时，一辆白色轿车驾驶
人非但不配合，反而突然加
速试图闯卡，险些剐蹭到民
警。被民警拦停后，该车驾
驶 人 依 旧 不 熄 火 。 民 警 迅
速将其控制，并要求其进行

呼 气 式 酒 精 检 测 。 驾 驶 人
多 次 以 自 己 嘴 干 为 由 拒 绝
吹气，企图通过这种方式逃
避 检 查 。 经 严 正 警 告 后 驾
驶人依旧不配合，民警遂将
其带上警车，带至医院进行
抽 血 检 测 。 在 去 医 院 的 路
上，驾驶人在民警劝导下接
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，检测
结果显示为 67mg/100ml，该
驾 驶 人 属 于 饮 酒 后 驾 驶 机
动车。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民
警 对 驾 驶 人 宋 某 饮 酒 后 驾
驶 机 动 车 的 违 法 行 为 作 出
罚 款 2000 元 、驾 驶 证 记 12
分且暂扣 6 个月的处罚。

酒驾路上遇交警企图闯卡
一男子机关算尽最终被查

河北法制报讯 （记者
吴艳丽 通 讯 员 张白冰
贾皓楠）日前，唐山市公安
局 路 南 分 局 广 场 派 出 所 快
速出击，侦破一起盗窃手机
案。

9 月 9 日 7 时许，广场派
出 所 接 辖 区 一 名 群 众 报 警
称，其在网吧休息时，放置
在身边的手机丢失，四处寻
找后未果，请求民警出警处

理 。 该 所 民 警 迅 速 到 达 现
场展开侦查，通过对周边走
访调查、摸排追踪，迅速锁
定盗窃手机嫌疑人。随后，
警方展开抓捕行动，于当日
22 时许在某网吧内将嫌疑
人刘某抓获。

经讯问，刘某交代了盗
窃 他 人 手 机 的 违 法 事 实 。
目前，刘某已被依法行政拘
留。

唐山路南警方
速破盗窃手机案

日 前 ，阜 平 县 人 民 法 院 审 理
了一起案件，原告起诉被告返还
垫付的劳务费用 70 余万元，法院
审理后却只支持了 3 万余元。这
是什么原因呢？

该 案 中 ，甲 公 司 将 某 医 院 装
饰装修工程劳务分包给乙，乙又
与丙、丁口头达成由三人共同分
包该项目的意向，乙负责商务对
接 ，丙 负 责 现 场 施 工 ，丁 负 责 后
勤。达成意向后，丙组织工人进
行施工；乙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、6
月 15 日、6 月 19 日、7 月 27 日分别
向 丙 转 账 150000 元 、177000 元 、
75000 元、200000 元，于 2018 年 3 月
17 日至 5 月 1 日通过微信向丙转
账共计 100000 元，以上共计 702000
元。最终，三人未达成合伙协议，
该项目由丙实际施工完成。乙要
求丙返还其垫付的劳务费 702000
元并支付利息，甲公司在欠付工
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。三人协商
无果，乙将丙和甲公司诉至阜平
县法院。

甲公司称，其于 2018 年 4 月 2
日向 A 公司转账 1600000 元，摘要
为 某 医 院 项 目 ；于 2018 年 6 月 14
日向 B 公司转账 1756264.36 元，摘
要为某医院劳务费，并委托 A、B

二公司向乙转账。
法 院 经 查 询 ，乙 的 银 行 卡 明

细 显 示 ：A 公 司 于 2018 年 4 月 19
日 、5 月 24 日 分 别 向 乙 转 账
60887.75 元、154402.56 元，B 公司于
2018 年 6 月 15 日、7 月 25 日分别向
乙 转 账 177306 元 、256167.20 元 。
四 笔 转 账 均 载 明 劳 务 费 ，共 计
648763.51 元。

法 院 在 审 理 过 程 中 ，丙 称 案
涉工程系由其实际施工完成，乙
依据转账记录要求其返还垫付的
702000 元劳务费并非由乙个人垫
付 ，其 中 由 甲 公 司 委 托 Ａ、B 两
公 司 支 付 乙 共 计 648763.51 元 。
2018 年 3 月 ，丙 通 过 微 信 转 账 支
付 乙 15000 元 ，故 只 认 可 返 还 剩
余金额。法院调取了 2018 年 4 月
1 日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乙的个人
账户对账单，上面载明 A 公司及
B 公 司 向 乙 转 账 共 计 648763.51
元 。 乙 表 示 其 与 甲 公 司 有 许 多
项目合作，不能证明 A、B 公司支
付的款项为某医院项目，但乙并
未提供证据证明，且甲公司提供
的 两 张 回 单 中 均 载 明 了 系 某 医
院 项 目 ，故 对 乙 所 述 不 予 认 可 。
根据查明的事实，法院认定甲公
司 通 过 A 公 司 及 B 公 司 向 乙 转
账 共 计 648763.51 元 ，乙 在 收 到 款
项后依次向丙转账，故该款项并
非由乙个人出资支付的劳务费，

应予扣除。另外，在施工过程中
丙 通 过 微 信 向 乙 转 账 15000 元 ，
有丙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为证，
亦 应 予 以 扣 除 ，故 丙 应 返 还乙垫
付的劳务费 38236.49 元，并支付相
应利息。

法 院 最 终 判 决 ：丙 返 还 乙 垫
付 劳 务 费 38236.49 元 并 支 付 相 应
利 息 ；驳 回 乙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。
案 件 受 理 费 11643 元 ，由 乙 负 担
10887 元，丙负担 756 元。

应深刻认识不能充分提供证
据等各种诉讼风险。《最高人民法
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事 诉 讼 法 > 的 解 释》第 九 十 条 规
定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
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
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，应当提供
证据加以证明，但法律另有规定
的除外。在作出判决前，当事人
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
明其事实主张的，由负有举证证
明 责 任 的 当 事 人 承 担 不 利 的 后
果。此案中，乙对自己的 70 余万
元 主 张 并 没 有 提 供 证 据 予 以 证
明，法院调取的其本人的银行对
账 记 录 明 显 否 定 了 其 主 张 的 事
实，故乙过高的诉讼标的额导致
其必然要承担较大数额的诉讼费
及律师费，其对败诉风险并没有

足够的认识。
当事人起诉时法院都会对其

进行诉讼风险提示，当事人应当
充分预见诉讼请求不当、不按时
交纳诉讼费用、不能充分提供证
据、超时提供证据、不能提供原始
证据等风险，摆正诉讼观念和心
态，以便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
权益。如果意气用事、盲目起诉，
不考虑结果，不仅解决不了纠纷，
更容易激化矛盾。

在 社 会 活 动 中 ，当 事 人 要 始
终坚持诚信原则。民法典第七条
规定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，应
当遵循诚信原则，秉持诚实，恪守
承 诺 。 民 事 诉 讼 法 第 十 三 条 规
定 ：民 事 诉 讼 应 当 遵 循 诚 信 原
则。可见诚信不仅是社会价值导
向的内在遵循，还是法治治理活
动的外在约束。此案中乙的诉讼
行为从根本上讲就是违背了诚信
原则，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作为
其价值追求，而无视他人合法利
益 。 因 此 在 诉 讼 过 程 中 要 讲 诚
信，坚决遏制失信行为，对虚假诉
讼、恶意诉讼行为更要依法惩治、
严厉打击。要强化教育引导、实
践养成、制度保障，发挥社会主义
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，把诚信等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
展各方面，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
同和行为习惯。

河北法制报讯 （韩娜）夏
季 治 安 打 击 整 治 行 动 开 展 以
来 ，唐 山 市 公 安 局 古 冶 分 局 始
终保持高压态势，多措并举、主
动出击，持续加大追逃力度，于
日前成功抓获一名潜逃 15 年的
外省命案在逃人员。

8 月 25 日，古冶分局长春路

派 出 所 在 工 作 中 发 现 ，辖 区 一
男 子 疑 为 被 黑 龙 江 绥 化 警 方
上 网 追 逃 的 命 案 在 逃 人 员 邹
某 。 掌 握 线 索 后 ，该 分 局 立 即
抽 调 情 指 、刑 侦 、长 春 路 派 出
所 精 干 警 力 集 中 研 判 。 经 视
频 追 踪 、实 地 走 访 ，迅 速 锁 定
在 逃 人 员 邹 某 活 动 轨 迹 和 藏

匿 地 点 。 9 月 11 日 ，民 警 成 功
将其抓获归案。

经审讯，邹某对 2008 年 9 月
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将前
女友韩某杀害后潜逃至今的作
案事实供认不讳。

目 前 ，犯 罪 嫌 疑 人 邹 某 已
被移交黑龙江警方。

唐山古冶警方抓获一名潜逃15年外省命案在逃人员

河北法制报讯 （记者 任俊
颖 通讯员 赵金 张纪）农民工
盗窃工地铝制模板卖钱，回收站老
板大胆收购，然而天网恢恢，双方
最终难逃法律的惩罚。

农民工李某早前在保定市莲
池区某工地做建筑工人。在工地
打工时，李某发现施工队对工地的
铝制模板管理较为松散。李某离
开工地后，因生活困难，便产生盗
窃铝制模板卖钱的想法。2022 年

5 月 10 日至 5 月 24 日期间，李某联
合同村村民王某、张某，多次驾驶
电动三轮车至莲池区某工地，将铝
制模板扔出后装在车上运走，卖至
郭某经营的废品收购站。之后，李
某等人再一次盗窃铝制模板时，被
工地保安人员当场查获。

面 对 数 量 如 此 巨 大 的“ 废
品”，郭某虽感觉到异样，但为获
利仍心存侥幸，多次收购李某的铝
制模板，并将其“改头换面”后高

价转卖牟利。
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检察院受理

此案后，承办检察官多次与公安机关
沟通协调，补充调取了相关证据，进
行了重新鉴定。经查实，李某、王某、
张某共计盗窃10多次，盗窃铝制模板
5500余公斤，非法获利52000余元。

案件审查完毕后，莲池区检察
院依法向莲池区人民法院提起公
诉 。 今 年 8 月 ，莲 池 区 法 院 经 审
理，认为李某、王某、张某、郭某具

有 自 愿 认 罪 认 罚 ，赔 偿 被 害 人 损
失，并取得谅解等情形，最终以被
告人李某犯盗窃罪，判处其有期徒
刑三年，并处罚金 6000 元；被告人
王某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
六个月，并处罚金 5000 元；被告人
张某犯盗窃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
二个月，并处罚金 3000 元；被告人
郭某犯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，判
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
3000 元。目前，该判决已生效。

河北法制报讯 （孙伟杰）
夏季 治 安 打 击 整 治 行 动 开 展
以 来 ，石 家 庄 市 公 安 局 裕 华
分 局 东 环 派 出 所 深 挖 线 索 、
精 准 研 判 ，于 日 前 连 续 劝 降
两 名 为 电 信诈骗团伙引流的犯
罪嫌疑人。

9 月初，东环派出所通过研
判 发 现 ，因 涉 嫌 电 信 诈 骗 被 上

海浦东警方上网追逃的赵某某
近 期 有 在 石 家 庄 市 活 动 的 轨
迹 。 经 进 一 步 研 判 核 实 ，赵 某
某近期在新乐市活动频繁。经
民警工作，赵某某迫于压力于 9
月 11 日 到 东 环 派 出 所 投 案 自
首 。 据 赵 某 某 交 代 ，她 通 过 一
些 互 联 网 软 件 工 具 ，利 用 境 外
团 伙 提 供 的 语 音 呼 叫 服 务 ，诱

骗被害人加入网络 QQ 群，诱使
全国多名被害人被骗。

该 案 的 另 一 名 嫌 疑 人 刘
某 某 在 东 环 派 出 所 民 警 的 不
断 劝 降 下 ，也 于 日 前 投 案 自
首。

目前，赵某某、刘某某两名
嫌疑人已被移交上海浦东警方
进一步处理。

省会裕华警方劝降两名为电诈团伙引流嫌犯

起诉索要70余万元，为何只得到3万余元
法官提醒：诉讼有风险，诉讼须诚信

□ 河北法制报记者 张乔
通讯员 张立文

盗窃工地铝制模板当废品卖
买卖双方均获刑

“偷梁换柱”盗窃企业焦炭
七名涉案大车司机被抓获

法官说法：


